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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13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7号致真大厦B座16层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和《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35人， 代表股份281,250,72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3541％。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20,915,5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98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29人，代表股份60,335,2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53％。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1,234人，代表股份60,349,4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15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5人，代表股份14,1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1,229人，代表股份60,335,2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55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对会议进行了见

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一）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80,662,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0％；反对481,

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1％；弃权106,6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9,761,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0259％；反对481,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73％；弃

权106,6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768％。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80,659,4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8％；反对482,

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5％；弃权108,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9,758,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0203％；反对482,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94％；弃

权108,7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03％。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80,658,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4％；反对478,

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2％；弃权113,6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9,756,9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0183％；反对478,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33％；弃

权113,6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84％。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80,653,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77％；反对478,

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1％；弃权118,6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9,752,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0105％；反对478,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29％；弃

权118,63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966％。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80,695,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27％；反对479,

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6％；弃权7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9,794,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0806％；反对479,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52％；弃

权7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243％。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及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西藏紫光春华科技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220,901,326股，

审议该提案时，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8,794,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230％；反对1,453,

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86％；弃权10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8,794,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4230％；反对1,45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86％；

弃权10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684％。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及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西藏紫光春华科技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220,901,326股，

审议该提案时，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8,784,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065％；反对1,468,

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26％；弃权97,0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8,784,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4065％；反对1,468,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26％；

弃权97,0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609％。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西藏紫光春华科技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220,901,326股，

审议该提案时，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9,761,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54％；反对481,7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82％；弃权106,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9,761,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0254％；反对481,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82％；弃

权106,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763％。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有关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0,667,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28％；反对474,

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8％；弃权108,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9,766,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0344％；反对474,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66％；弃

权108,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790％。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0,659,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6％；反对479,

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6％；弃权111,7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9,757,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0196％；反对479,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53％；弃

权111,75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52％。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0,609,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19％；反对520,

2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0％；弃权121,3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9,707,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9368％；反对520,2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20％；弃

权121,3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011％。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黄文玉先生（已离任）、马朝松先生、谢永涛先生分别进行了述职。

《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已于2025年4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

五、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朱永春律师、刘昱彤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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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监事

会暨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3日下午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十一届

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改〈公司章程〉的预案》。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根据《公司法（2023年修订）》、中国证监会《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2025年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等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的职

责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止。 并拟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原附件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变更为《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其内容与《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内容亦同步修订。

《公司章程》的具体修改内容详见本公告附件《公司章程修改对照表》。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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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5年5月13日下午在上海市黄浦区

福州路666号华鑫海欣大厦四楼会议室召开。 公司于2025年5月8日通过电子邮件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 会议应到董

事7人，实到董事7人。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其中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山泉先生以视频会议形式列席了会

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军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公司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预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拟变更公司经营范围。

公司原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商务信息咨询，数据处理，计算机软件开发，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对高新

技术产业投资，实业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现拟变更为：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商务信息咨询，数据处理，计算机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通讯设备销售，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实业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述变更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变更登记为准。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拟同时修改《公司章程》中的相应条款。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经营范围的变更登记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关于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预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5年修订）》之有关要求，为提高公司治理水

平,规范公司运作，公司拟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并同时修改《公司章程》。

公司现利润分配政策，即《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二条：

公司分红政策为：

（一）现金分红比例的规定

1、公司应保持分红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

可分配利润的30%；

2、当年未分配的可分配利润可留待以后年度进行分配；

3、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二）股利分配的时间间隔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原则上每年度进

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状况提议公司在中期或者年终进行现金分红。 如公司因经营

需要，当年暂不进行现金利润分配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三）公司拟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公司该年度或半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2、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正值；

3、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或半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股票股利发放条件

公司可以根据年度的盈利情况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及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

注重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保持同步,当报告期内每股收益超过 0.1�元时,公司可以考虑进行股票股利分红。 法定公积金

转为股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25%。

（五）分红政策的决策程序

董事会每年根据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股东回报规划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出利润分配预案，并经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

发表明确意见。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对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进

行审议并发表意见。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

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六)�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

达到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

达到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

达到20%。

拟调整为《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三条：

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

的整体利益以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公司优先采取现金分红的

利润分配方式。

（二）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 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利润分配，董事会可以根据盈利情况和资金状况提议公司进

行中期利润分配。

（三）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比例 公司拟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公司该年度或者中期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正值；

2、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正值；

3、审计机构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

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当年未分配的可分配利润可留待以后年度进行分配。

（四）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债务偿还能力、是否有重大资金

支出安排和投资者回报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本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

达到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

达到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

达到20%。

（五）股票股利发放条件

公司可以根据年度的盈利情况及现金流状况, 在保证最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及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

综合考虑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摊薄等因素，提出股票股利分配方案。

（六）分红政策的决策程序

（1）董事会每年根据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股东回报规划和本章程的规定提出利润分配预案，并经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

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等事宜。独立董事认为

现金分红具体方案可能损害上市公司或者中小股东权益的，有权发表独立意见。 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的意见未采纳或者未

完全采纳的，应当在董事会决议中记载独立董事的意见及未采纳的具体理由，并披露。

股东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

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2）公司在特殊情况下无法按照既定的现金分红政策或最低现金分红比例确定当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应当在年度报

告中披露具体原因。 公司当年利润分配方案应当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公司如因外部环境变化或自身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而需要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的，公司可对利

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当以保护股东利益和公司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充分考虑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意见，由董事会在研究论证后拟定新的利润分配政策，并提交股东会，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改《公司章程》的预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根据《公司法（2023年修订）》、中国证监会《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

相关过渡期安排》《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25年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等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的职责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止。 并拟对《公司章

程》进行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原附件《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变更为《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其内容与《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内容亦同步修订。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修改章程的备案等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四、公司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公司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事宜，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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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13日下午在上海市黄浦区

福州路666号华鑫海欣大厦四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 公司于2025年5月8日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及会议文件。会议应到监事4人，实到监事4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山泉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改〈公司章程〉的预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根据《公司法（2023年修订）》、中国证监会《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

相关过渡期安排》《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25年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等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的职责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止。 并拟对《公司章

程》进行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原附件《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变更为《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其内容与《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内容亦同步修订。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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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嵊州五合东路2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9,056,9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90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徐磊主持；

3、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鸿斌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丁开政、财务总监王培荣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961,979 99.9742 95,000 0.025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962,479 99.9743 94,500 0.0257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961,279 99.9740 94,500 0.0256 1,200 0.000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953,879 99.9720 94,500 0.0256 8,600 0.002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964,479 99.9749 92,500 0.0251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953,879 99.9720 94,500 0.0256 8,600 0.0024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960,879 99.9739 96,100 0.026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952,679 99.9717 102,700 0.0278 1,600 0.000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办理贷款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960,879 99.9739 94,500 0.0256 1,600 0.0005

10、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970,679 99.9766 86,300 0.0234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969,479 99.9762 86,300 0.0233 1,200 0.0005

12、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280,879 99.9619 94,500 0.0374 1,600 0.000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选举徐浩文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368,535,909 99.8588 是

13.02

选举虞俭先生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368,535,704 99.858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434,755 82.4563 92,500 17.5437 0 0.0000

6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

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

酬标准的议案

424,155 80.4458 94,500 17.9230 8,600 1.6312

8

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

担保预计的议案

422,955 80.2183 102,700 19.4782 1,600 0.3035

10

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

财务审计、 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440,955 83.6322 86,300 16.3678 0 0.0000

12

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431,155 81.7735 94,500 17.9230 1,600 0.3035

13.01

选举徐浩文先生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6,185 1.1730

13.02

选举虞俭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980 1.134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议案均获审议通过，其中议案8、议案11经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2、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情况：议案5、议案6、议案8、议案10、议案12、议案13为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

投票结果的议案；

3、回避表决的情况：议案12关联股东伊藤忠卓越纤维（亚洲）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4、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曦、胡嘉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盛泰智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博时兴荣货币市场基金调整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兴荣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兴荣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428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博时兴荣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博时兴荣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5月15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5月15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

日

2025年5月15日

限制申购投资金额 （单位：

元）

1,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投资金额（单

位：元）

1,0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

位：元）

1,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

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博时兴荣货币A 博时兴荣货币B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008192 004282

该类基金份额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2025年5月15日起，投资人通过各代销机构申购本基金个人账户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

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应不超过1000万元（本基金A,B两类基金份额申请金额予以合计）；机

构账户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应不超过100万元（本基金A,B两

类基金份额申请金额予以合计）。 如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超过

以上情况，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如投资者于2025年5月14日15点之后申购、转换转入或定期定额投

资上述基金，将适用上述限制安排，敬请投资者注意。

（2）2025年5月15日起，投资人通过本公司直销渠道申购本基金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应不超过2000万元（本基金A,B两类基金份额申请金额予以合计）。 如单日

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超过以上情况，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如投资

者于2025年5月14日15点之后申购、转换转入或定期定额投资上述基金，将适用上述限制安排，敬请投

资者注意。

（3）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其它业务正常办理。本基金恢复办

理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时间将另行公告。

（4）如有疑问，请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4日

博时聚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

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聚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聚源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18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博时聚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博时聚源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等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

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5月14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5月14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

日

2025年5月14日

限制申购投资金额 （单位：

元）

5,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投资金额（单

位：元）

5,0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

位：元）

5,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

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博时聚源纯债债券A 博时聚源纯债债券C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003188 010973

该类基金份额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2025年5月14日至2025年5月16日，本基金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累计金额应不超过500万元（本基金A,C两类基金份额申请金额予以合计）。 如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

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超过5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如投资者于2025年5月13

日15点之后申购、转换转入或定期定额投资上述基金，将适用上述限制安排，敬请投资者注意。

（2）2025年5月19日起，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在本基金暂停大

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其它业务正常办理。

（3）如有疑问，请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88639� � � � �证券简称：华恒生物 公告编号：2025-022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合肥市高新区长安路197号公司A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9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23,998,27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23,998,27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7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9.75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49,723,997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为496,600股，依据《上市公司

股份回购规则》，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49,227,397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恒华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邓先河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3,456,693 99.5632 96,336 0.0776 445,248 0.3592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3,456,693 99.5632 96,336 0.0776 445,248 0.3592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3,410,843 99.5262 142,186 0.1146 445,248 0.3592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2,689,660 98.9446 863,369 0.6962 445,248 0.3592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3,433,003 99.5441 120,026 0.0967 445,248 0.3592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2,649,684 98.9124 882,269 0.7115 466,324 0.3761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2,650,084 98.9127 881,869 0.7111 466,324 0.376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3,414,503 99.5292 138,526 0.1117 445,248 0.3591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3,416,343 99.5306 136,686 0.1102 445,248 0.3592

10、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3,406,343 99.5226 146,686 0.1182 445,248 0.3592

1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22,684,588 98.9405 845,557 0.6819 468,132 0.377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5年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39,355,

109

96.6868 882,269 2.1675 466,324 1.1457

7

关于2025年监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39,355,

509

96.6877 881,869 2.1665 466,324 1.1458

9

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

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作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40,121,

768

98.5703 136,686 0.3358 445,248 1.0939

10

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开

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

案

40,111,

768

98.5457 146,686 0.3603 445,248 1.0940

11

关于2025年预计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9,390,

013

96.7725 845,557 2.0773 468,132 1.15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其他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6、7、9、10、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帆、李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参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1113� � � � � � � � �证券简称：华鼎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8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3,416,1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66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郑期中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董事金晨皓、杨帆、张学军、王玉萍、丁志坚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监事朱俊杰、张岚岚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张益惠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2,259,807 99.5920 890,700 0.3142 265,600 0.0938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2,101,807 99.5362 1,010,200 0.3564 304,100 0.1074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2,091,307 99.5325 1,010,200 0.3564 314,600 0.1111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2,103,907 99.5370 999,100 0.3525 313,100 0.1105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1,995,107 99.4986 1,227,700 0.4331 193,300 0.0683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2,007,107 99.5028 1,086,100 0.3832 322,900 0.1140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2,177,707 99.5630 1,066,500 0.3763 171,900 0.0607

8、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2,010,207 99.5039 1,182,400 0.4171 223,500 0.0790

9、议案名称：《关于拟续聘2025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2,214,707 99.5761 1,064,200 0.3754 137,200 0.0485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1,548,707 99.3411 1,539,200 0.5430 328,200 0.1159

1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0,904,107 99.1136 2,178,800 0.7687 333,200 0.1177

12、议案名称：《关于拟投资建设“20万吨PA6功能性锦纶长丝项目”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2,152,707 99.5542 1,158,000 0.4085 105,400 0.037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及

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事项进行

授权的议案》

5,073,702 78.1206 1,227,700 18.9030 193,300 2.9764

7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5,256,302 80.9321 1,066,500 16.4210 171,900 2.6469

8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

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5,088,802 78.3531 1,182,400 18.2056 223,500 3.4413

9

《关于拟续聘2025年审计机构

的议案》

5,293,302 81.5018 1,064,200 16.3856 137,200 2.1126

10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

4,627,302 71.2473 1,539,200 23.6993 328,200 5.0534

11

《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

案》

3,982,702 61.3223 2,178,800 33.5473 333,200 5.1304

12

《关于拟投资建设 “20万吨

PA6功能性锦纶长丝项目” 的

议案》

5,231,302 80.5472 1,158,000 17.8299 105,400 1.622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5、7-12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进行计票；

2、本次审议的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唯炜、叶远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